
一、参保人员：

学校在校的学生、顶岗实习生、全院教职工及教职工未成年子女。

二、承保险种：

学生平安医疗保险、顶岗实习生意外伤害保险、教工医疗保险、教职工子女

医疗统筹医疗保险。

三、保险方案(本项目采购文件中保险方案为固定方案，不

可发生偏离。)

（一）学生平安医疗保险

保障项目 保障内容 保障金额 保障内容说明

人身保障

意外保障 10000 元

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在扣除伤残保险金后给付死

亡保险金，最高给付保险金额 1万元

因意外伤害致残，根据伤残程度（行业标准）给付

保险金额，最高给付 1万元

疾病身故

保障
10000 元 因疾病导致身故，给付保险金 1万元

医疗保障

住院医疗 60000 元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疾病或因意外伤害事故

发生的符合社会医疗保险部门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

范围内的住院费用，经过社保结算医疗费用的，在

扣除基本医疗和其他途径已经补偿或给付的部分，

应由被保险人个人比例自付的住院医疗费用（含乙

类药），每一被保险人按 100％赔付。未经过社保结

算医疗费用的，按照 60%进行赔付

意外伤害

医疗保障
3000 元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发生的符

合社会医疗保险部门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

医疗费用（含门诊），在扣除基本医疗和其他途径已

经补偿或给付的部分以及 100 元免赔额后，对其剩

余部分按 80%给付医疗保险金



附加住院

补贴金
20 元/天

因意外伤害或疾病住院，供应商按实际住院天数给

予每日 20 元的住院津贴，最高给付以 180 日为限

校园意外

险
10000 元

在校园内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参加学校组织安排

的校外活动时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在扣除

伤残保险金后给付死亡保险金，最高给付保险金额

1 万元；导致残疾的，根据伤残程度（行业标准）

给付保险金额，最高给付 1万元。

说明：

1、意外伤残程度以中国保监会制定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

为准。

2、医疗费用的赔付范围应包含乙类药个人自理部分

3、附加扩展承保既往病史保险条款

在保险期间内，对于被保险人因保险单列明的已有疾病或残疾而发生的治疗

费用，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保险金给付责任。

4、本保险合同适用补偿原则。被保险人通过任何途径所获得的医疗费用补

偿金额总和以其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金额为限。被保险人已经从社会基本医疗保

险或任何第三方（包括任何商业医疗保险）获得相关医疗费用补偿的，保险人仅

对扣除已获得补偿后的剩余医疗费用，按照本合同约定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二）顶岗实习生意外伤害保险项目

保障项目 保障金额 保障内容

意外

伤害
150000 元

因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身故(含工伤），供应商给付意外伤害

保险金 15 万元。（若已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要扣除已给付的

伤残保险金部分。）

意外

伤残

因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伤残（含工伤），供应商根据伤残程度

（行业标准）按比例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最高以 15 万元为限。

说明：

意外伤残程度以中国保监会制定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

为准。

（三）教职工医疗补充保险



保障项目 保障内容 保障金额 保障内容说明

人身保障

意外保障 100000 元

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供应商给付保险金额 10 万

元

因意外伤害致残，供应商根据伤残程度（行业标准）

给付保险金额，最高给付 10 万元

身故保障 20000 元 因疾病或意外导致身故，供应商给付保险金 2万元

医疗保障

附加团体

综合 医

疗保险

20000 元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疾病或因意外伤害事故

发生的符合社会医疗保险部门规定的基本医疗保

险范围内的住院费用，在扣除基本医疗和其他途径

已经补偿或给付的部分，应由被保险人个人比例自

付的住院医疗费用（含乙类药），每一被保险人按

100％赔付。

意外伤害

医疗保障
2000 元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发生的符

合社会医疗保险部门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

的医疗费用（含门诊），在扣除基本医疗和其他途

径已经补偿或给付的部分以及 100 元免赔额后，对

其剩余部分按 80%给付医疗保险金

附加住院

补贴金
100 元/天

因意外伤害或疾病住院，供应商按实际住院天数给

予每日 100 元的住院津贴，最高给付以 180 日为限

团体重大

疾病
20000 元

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后（续保除外），初次

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合同所指 30 种重

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供应商给付 2万元

说明：

1、意外伤残程度以中国保监会制定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

为准。

2、医疗费用的赔付范围应包含乙类药个人自理部分

3、重大疾病定义使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协会共同制定的《重大

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标准，并包含以下重症。



（1）严重多发性硬化症：指因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导致不可逆的运

动或感觉功能障碍，临床表现为视力受损、截瘫、平衡失调、构音障碍、大小便

机能失调等症状。不可逆指运动或感觉功能障碍初次诊断后需持续 180 天以上。

须由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检查（MRI）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等影

像学检查证实，且须满足下列全部条件：

①明确出现因视神经、脑干或脊髓损伤等导致的上述临床症状；

②散在的、多样性的神经损伤；

③ 上述临床症状反复发作、恶化及神经损伤的病史纪录。

（2）脑动脉瘤开颅手术：指为治疗脑动脉瘤，实际实施了开颅进行的夹闭、

修复或切除病变脑动脉血管的手术。

（3）严重系统性红斑狼疮性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是累及多系统、多器官

的具有多种自身抗体的免疫性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性肾病，又称为狼疮性肾炎，

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累及肾脏，造成肾功能损伤。须经肾脏病理检查或临床确诊，

并符合下列 WHO 诊断标准定义的Ⅲ型至Ⅴ型狼疮性肾炎。

世界卫生组织（WHO）狼疮性肾炎分型：

Ⅰ型（微小病变型）镜下阴性，尿液正常

Ⅱ型（系膜病变型）中度蛋白尿，偶有尿沉渣改变

Ⅲ型（局灶及节段增生型）蛋白尿，尿沉渣改变

Ⅳ型（弥漫增生型）急性肾炎伴有尿沉渣改变及／或肾病综合征

Ⅴ型（膜型）肾病综合征或重度蛋白尿

（4）严重重症肌无力：指一种神经与肌肉接头部位传递障碍的自身免疫性

疾病，临床特征是局部或全身横纹肌于活动时易于疲劳无力，颅神经眼外肌最易

累及，也可涉及呼吸肌、下肢近端肌群以至全身肌肉。须满足下列全部条件：

① 经药物或胸腺手术治疗一年以上无法控制病情，丧失正常工作能力；

②出现眼睑下垂，或延髓肌受累引起的构音困难、进食呛咳,或由于肌无力

累及延髓肌、呼吸肌而致机体呼吸功能不正常的危急状态即肌无力危象；

③症状缓解、复发及恶化的交替出现，临床接受新斯的明等抗胆碱酯酶药物

治疗的病史

（5）终末期肺病：指慢性呼吸功能衰竭，须满足下列全部条件：

①肺功能测试其 FEV1 持续低于 0.75 升；



②病人缺氧必须广泛而持续地进行输氧治疗；

③动脉血气分析氧分压低于 55mmHg

4、附加扩展承保既往病史保险条款

在保险期间内，对于被保险人因保险单列明的已有疾病或残疾而发生的治疗

费用，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保险金给付责任。

5、本保险合同企事业单位补充医疗部分适用于已经参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

的人员，正常医疗必须先经过社保结算医疗费用。

6、本保险合同适用补偿原则。被保险人通过任何途径所获得的医疗费用补

偿金额总和以其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金额为限。被保险人已经从社会基本医疗保

险或任何第三方（包括任何商业医疗保险）获得相关医疗费用补偿的，保险人仅

对扣除已获得补偿后的剩余医疗费用，按照本合同约定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四）教职工子女统筹医疗保险

根据常州市相关文件规定，实行统一标准。其相关保险责任与常州市相关文

件保持一致。

保障项目 保险金额 保障内容

意外伤害 5000 元
因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伤残，供应商根据伤残程度（行业标

准）按比例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最高以 5000 元为限。

住院医疗 120000 元

因意外伤害或疾病在二级以上（含二级）所发生的符合当地学

生儿童基本医疗保险部门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住院医

疗费用（含乙类药），未经过社保结算医疗费用的，按照 60%进

行赔付。经过社保结算医疗费用的，在扣除基本医疗和其他途

径已经补偿或给付的部分后，按下列分级比例赔付： 0-10000

部分（含 10000 元） 85%

10001 元-30000 元（含 30000 元） 90%

30001 元-80000 元（含 80000 元） 95%

80000 元以上部分 97%

意外医疗 3000

因意外伤害在二级以上（含二级）所发生的符合当地学生儿童

基本医疗保险部门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门诊及住院医

疗费用，在扣除基本医疗和其他途径已经补偿或给付的部分以



及 100 元免赔后，按 80%给付医疗保险金，全年最高 3000 元为

限。

说明：

1、意外伤残程度以中国保监会制定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

为准。

2、医疗费用的赔付范围应包含乙类药个人自理部分。

3、被保险人为采购人教职工 0-18 周岁（含 18 周岁）未成年子女。

4、投保人为被保险人首次投保本保险或非连续投保本保险时，自本合同生

效日起 30 日为等待期。投保人为被保险人连续投保本保险的或被保险人因遭受

意外事故进行治疗的无等待期。

5、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或本附加合同生效前发生疾病，由此而导致的住院

治疗，无论住院治疗时间与生效日是否间隔超过 30 日，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

任。

6、新生儿的生效日可追溯至出生当日零时。

既往赔付数据：

自 2020 年至 2022 年 5 月 17 日，承保理赔情况如下：

（一）学生平安医疗保险

2020 年至今，学生平安医疗保险签单保费合计 53.28 万元，已受理案件 58

起，已立案未受理案件 1起，已核赔款 31.36 万元，未受理估损金额 2万元，简

单赔付率 63.82%。

（二）顶岗实习生意外伤害保险

2020 年至今，顶岗实习生签单保费合计 13.58 万元，已立案未受理案件 1

起，学生交通事故身故案估损金额 15 万元，简单赔付率 110.47%。

（三）教职工医疗保险

2020 年至今，教职工医疗保险签单保费合计 37.51 万元，已受理案件 62 起，

已核赔款 31.36 万元，简单赔付率 83.6%。

（四）教职工子女医疗统筹医疗保险

2020 年至今，教职工子女医疗统筹医疗保险签单保费合计 4.3 万元，已受

理案件 19 起，已核赔款 4.4 万元，简单赔付率 102.19%。



综上，2020 年至今，项目整体签单保费 108.63 万元，已核赔款 67.72 万元，

已立案未受理案件估损 17 万元，简单赔付率 77.99%。

四、保险人数

序号 保险项目 人数

1 学生平安医疗保险 14377（预计人数）

2 顶岗实习生意外伤害保险 4271

3 教职工医疗补充保险 673

4 教职工子女统筹医疗保险 450

五、履约责任

1、采购人应积极推动本保险项目的实施，并按时支付保险费。

2、供应商应针对本项目成立健全的专门服务小组、分管领导亲自负责，做

好本保险的承保及理赔服务工作。

六、服务承诺

1、负责实施承保出单、共保协作、保险培训等相关保险服务工作；

2、参与防灾防损、安全检查工作，协助执行本项目重大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3、定期进行客户回访，听取被保险人意见和建议，及时以书面形式对相关

建议和要求进行回复；

4、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咨询等增值服务，提供教职工理赔详单。

5、承保服务专员提供上门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上门收集承保资料、递送保

单、发票及批单等，人员联系方式：

七、赔付材料清单

主要索赔资料清单如下：

①意外身故、残疾责任：

A.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B.受益人的身份证明；

C.当地相关政府机构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或

验尸报告。若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受益人须提供当地法院出具的相关死亡证明



文件；如残疾则提供认可的医疗机构或司法机关出具的残疾鉴定报告；

D.被保险人的户籍注销证明；

E.若申请人为代理人，应提供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②疾病身故责任：

A.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B.保险金申请人的户籍证明或者身份证明；

C.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病历；

D.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或验尸报告；

E.被保险人户籍注销证明；

F.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

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③意外伤害医疗责任：

A.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B.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C.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用收据及

明细清单/帐、诊断证明、病历、出院小结等。

④住院津贴责任：

A.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B.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C.医疗费用发票及明细清/账单，完整的门、急诊病历，诊断证明，出院小

结等；

D.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

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八、项目有效期

本保险项目服务期限：2022 年 09 月 01 日至 2025 年 08 月 31 日，合同一年

一签。经采购人同意后续签下一年合同。

九、承包方式：固定承包单价，按实结算。

十、付款方式：



采购人在收到成交单位的保单、发票后根据实际参保人数一次性全额支付本

年度保费。

十一、预算价、最高限价：

预算金额：人民币 70 万元/年。

最高限价（如有）：人民币 70 万元/年，供应商的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

否则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十一、预算价、最高限价：

